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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所收到的款项300万元（1.5×200）与按照回购股份导致持

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360万元（1.8×200）

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60万元（300-360）。

借：	银行存款																																															300

							投资收益																																																	60

							贷：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6	000÷9	180×360）										

																																																																																	235.30

																																				——	损益调整（3	180÷9	180×360）						

																																																																																		124.70

A公司出售股份小于原持股比例，将导致其在B公司回购

后的持股比例增加，B公司回购之后，	A公司对B公司的持股

比例=(5	100-200)÷(17	000-1	000)=30.625%。

B公司回购之后，A公司对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所享有的

份额=(30	600-1	500)×30.625%=8	911.875( 万元 )

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出售后剩余股份原账面价值为8	820

万元（9	180-360），B公司回购股份致A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

面价值调整增加91.875万元（8	911.875-8	820），A公司应将该

调整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91.875

							贷：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91.875

（作者单位：厦门港口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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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电联营中利润转增股本事项
会计处理问题探讨

朱大庆		欧国立■

经济业务的日益复杂以及企业投资的多元化发展，使得

企业利润分配模式也日趋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现金分红、股

票股利等之外，还出现了利润直接转增股本等模式。实务中，

利润直接转增股本一般按照经济业务的实质予以简化会计处

理，但当遇到需要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来处理煤电联营企

业利润直接转增股本的财务事项，且现行国际准则的相关规

定又与国内实务处理存在一定差异时，又应如何处理？笔者对

此进行分析，并提出观点和建议。

一、经济业务背景

为了稳定供应链、减少生产波动，作为产业链上下游的煤

矿和电厂经常实行煤电联营。许多煤电联营采用产权上分离、

业务上联营模式，即煤矿与电厂互相参股但不控股，分属不同

产权主体，由煤矿向电厂销售煤炭，两者共同投资建设煤电

联营项目（包括电厂和配套煤矿项目）。发电企业负责煤电联

营中电厂的建设与运营，煤炭企业负责配套煤矿的建设与运

营。发电企业实行后向一体化的煤电联营企业战略的主要目

的是取得或控制煤炭资源作为燃料以供自用，不是为了对外转

售煤炭产品获利或投资煤炭获取利润。煤炭企业实行前向一

体化的煤电联营企业战略的主要目的是稳定产品销售，不是为

了取得或控制电力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或投资电厂获取利润。

由于煤炭和电力均属资金密集型行业且建设周期较长，

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实现规模经济，煤矿或电力项目均

常采用分期建设模式。煤电联营实务中，为了筹措资金扩张产

能，对于已投产并实现的利润通常被用于股东的资本再投入，

即利润直接转增股本的财务操作方式。

二、现行会计处理原则和方法

1.我国会计准则的处理规定

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及其配套会计法规对利润直接转增股

本事项没有明确规定。简要归纳，现行准则关于长期投资核算

中的有关利润分配的处理规定有以下三条：采用成本法核算

的长期投资按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

认为当期投资收益；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投资按照投资单

位宣告分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冲减投资的账面价值；采用

权益法核算的长期投资，对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股票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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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无需做账务处理。

可见，对于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投资，被投资单位未分

配利润转增股本是否可以确认投资收益，没有明确规定。实

务中，企业一般从经济业务的实质出发，对“未分配利润转增

股本”视同“现金股利或利润分配”及“分配后直接转增股本”

两步走，并按前述准则规定进行简单处理。例如，在煤电联

营的煤矿开发项目中，发电公司A与煤炭公司B成立合资公司

C开发建设某煤矿，发电公司A持有合资公司C10%股权，煤

炭公司B持有合资公司C90%股权，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发电

公司A对合资公司C的长期股权投资按照成本法进行会计核

算。如果合资公司C决定通过采取利润转增股本的形式对当

年税后净利润进行分配，则合资公司C（被投资单位）一般进

行如下会计处理，借记“未分配利润”，贷记“实收资本”，即在

减少合资公司C未分配利润的同时，相应增加参股股东发电

公司A的实收资本；作为参股股东的发电公司A一般进行如

下会计处理，借记“长期股权投资”，贷记“投资收益”，即在转

增资本的同时确认当期投资收益的增加，并相应增加其对合

资公司C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2.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处理规定

由于发电公司A是一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因此需要按照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要求编制财务报告。而现行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也没有针对被投资单位利润转增股本的会计处理做明确

规定，只在国际会计准则解释委员会于2010年1月发布的解

释意见（IFRIC	Update	，January	2010)中对股票股利的处理

进行了明确。该意见认为，由于被投资单位按照各股东的持股

比例发放股票股利不会导致各个股东财务状况的改变，因此

并没有相关经济利益流入，不能确认投资收益。对照此意见，

对于前述合资公司C发起的利润转增股本财务事项，作为股

东方的发电公司A，没有因该财务事项改变财务状况，因此也

没有引起经济利益流入，不能确认投资收益和长期投资资产

项目的增加。

三、观点探讨及理由

笔者认为，在前述煤电联营经济业务背景下，合资公司发

起的利润转增股本财务事项，作为股东方的电力企业到底要

不要记录、如何记录，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理解和认识资产与

收入等会计要素概念、如何理解和认识会计确认与计量的问

题。以上述会计处理事项为例，如果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那么作为参股股东的电力企业就无需

记录投资收益并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其实质就是

不进行相关会计要素的确认。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煤电联营

背景下的合资公司发起利润转增股本的财务事项，作为股东

方的电力企业对于该合资公司投资按成本法核算时，应将该

事项记录为投资收益和长期股权投资。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符合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从经济业务本身来看，

前述两种处理方式的差异主要在于是否动用合资公司（被投

资单位）的现金，即合资公司是否有足够现金或融资能力进

行分红。考虑到煤电联营下的企业运营模式，合资公司作为

上下游企业的利益结合体，财务实力较强且现金流量充沛，

同时，由于电力企业和煤炭企业在稳定供应和扩大规模方面

具有相同的利益出发点，现金也可在合资公司与各股东之间

通过正常的商业购销方式进行流动。因此，从实质上看，现

金流动并不能成为两种经济业务的本质区别，而只是形式差

异。合资公司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商业行为选择现金流动方

向。如只注重经济业务形式而忽视其经济实质，则不符合实

质重于形式的会计原则，也为相关企业进行盈余操纵提供了

较大空间，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相关性目标

的实现。

二是符合收入确认标准。收入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

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

利益的总流入。一般认为，予以确认的经济事项，必须符合下

列基本标准：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从可定

义性来看，合资公司发起的利润转增股本事项对按成本法核

算投资的参股方电力企业来说是一项引起所有者权益增加的

经济利益流入，它使得电力企业对合资公司利润享有了获取

权利，并将其转化为对合资公司投资的增加，并且该项经济利

益流入与电力企业的股东投入无关，因此符合收入要素的定

义；从可计量性来看，由于合资公司利润转增资本在时间上

和金额上都已经完全确定，对于电力企业来说，该项收入（投

资收益）的确认符合可计量性原则；从相关性来看，该项会

计信息的内容与财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密切相关，电力

企业确认该项投资收益有助于提高其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

帮助财务报告使用者开展经济决策，因此，该项收入的确认

也符合相关性原则；从可靠性来看，电力企业确认该项收入（投

资收益）如实反映了经济业务的实际情况，符合内容真实、数

字准确、资料可靠的要求。

三是符合向财务报告使用者传递有效信息的会计基本目

标。在信息观下，会计的职能就是要向外界传递信息，具体来

讲，就是有助于报表使用者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联系到本

文讨论的事项，合资公司为了扩张产能进行追加投资，股东方

将来获取或者控制的煤炭资源相应增加，如果股东方发电企

业对这一符合原始投资预期、能够增加未来价值的经济业务

不在财务报表中及时进行反映，则最终不利于报表使用者，增

加了决策的不确定性。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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